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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黔 27破申 20号

申请人：求杲沨，男，1988 年 9 月 1 日生，汉族，住浙江

省新昌县石溪村蝴蝶谷小区紫蝶苑 77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624198809010016。

被申请人：贵州济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227263143307154。

法定代表人：俞金奎。

申请人求杲沨以被申请人贵州济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济生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申请对济生公司进

行破产清算，本院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经审查终结。

申请人求杲沨提出申请：对济生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事实

和理由：2023年 12 月 22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案号为（2023）

浙 0624 民初 3332 号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业经浙江省新昌县人

民法院审理并判决，文书确定被申请人需向申请人支付借款本

金、利息、违约金共计 168.615 万元。判决生效后，债务人未

履行其给付义务，申请人向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2024年 3月 1日，执行立案，案号为（2024）浙 0624执 438

号。现经申请人多方了解，被申请人已停止经营多年，其名下

不动产经多次拍卖未成交。由于其涉诉案件数量较多，债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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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较大，已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

定的资不抵债情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七条的规定申请破产清算。

本院经审查查明，济生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在黔南州

独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本 5000万元，经

营范围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开发；蔬菜、

花卉、水果、中药材种植；水产养殖；初级农产品销售；从事

商品或技术进出口业务。注册地址及最新年报（2020 年）公布

的地址均为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现代农业园区。

求杲沨与济生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浙江省新昌县人民

法院于 2023年 12月 22日作出（2023）浙 0624民初 3332号生

效民事判决，判决：济生公司返还求杲沨借款本金 100 万元并

支付利息 38.615 万元、违约金 30 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付清。因济生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求杲沨向浙江省新昌县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 7月 11日，浙江省新昌县人民

法院作出（2024）浙 0624执 43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济生公

司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终结该案该次执行程序。

济生公司在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法院涉执行案件共计 43件，

未执行到位金额共计 900余万元。

济生公司名下有坐落于独山县基长镇秀峰村麻银组工业用

地 1幅，面积 5528.70㎡，坐落于独山县基长镇秀峰村麻银组房

屋一栋，总建筑面积为 4109.29㎡。上述资产经贵州省独山县人

民法院委托贵州旭东致和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市场价

值评估，该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8 日作出黔旭东致和（房估）

字（2023）第 012 号《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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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为 1239.34 万元，一拍二拍均流拍，二拍起拍价为 800 万

元。

经到济生公司住所地查看，济生公司目前处于停业状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条“破

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

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规定，济生公司住所地在贵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企业

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以及第七条第一

款“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

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的规定，本案中济生公司系企业

法人，属于破产适格主体。申请人求杲沨是济生公司的合法债

权人，具有申请资格。

关于济生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第一条第一款“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一）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以及第四条“债务

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

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二）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

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三）经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四）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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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清偿债务；（五）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

的规定，本案中，济生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经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至今仍无法清偿债务，目前处于停业状态，足以认定

济生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对于求杲沨申请济生公司破产清算，

应当予以受理。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

条、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四条之

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求杲沨申请被申请人贵州济生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李家荣

审    判    员      张  忙

审    判    员      李颖敏

[核对位置][院印]

二○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法  官  助  理        肖学会

书    记    员      龙  彪


